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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参考《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简介》中的学科方向，申请本学科一级博

士学位授权点应至少具有 1-2 个稳定的主干学科方向（主干学科指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

造、轮机工程、水声工程），且至少 1个学科方向能反映申请单位特色。

2．学科特色。申请学科应符合国家和区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战略，学科特色方向与国家、

区域的需求契合度高，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应不少于 25人，其中正高职不少于 8人。每个学科方向专任教

师应不少于 10人，其中正高职不少于 3人。

4．人员结构。专任教师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合理，获博士学位人员的比例不少于 70%。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应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获得过省

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或学术称号，在国家级学术团体兼职，学科带头人在同学科或相近学科

博士点担任博士生导师并招收培养(联合培养)博士生不少于 2人或完整培养过一届。学术骨

干应具有一定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在省部级以上学术团体兼职，招收培养硕士生不少

于 2人并完整培养过一届。

三、人才培养

6．培养概况。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好，第一志愿考录比和推免生录取比较高。

7．课程与教学。硕士生专业核心课程和拟开设高水平博士研究生系列课程应满足《船舶

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任课教师具有较好的教学科研基础，教学质

量良好。

8．培养质量。本学科毕业硕士生的有职业发展规划、社会评价高，优秀毕业生被用人单

位认同。近 5年毕业硕士生继续攻读国内外博士研究生的年均比例不低于本学科平均水平，

培养单位具有人才培养质量体系，在学硕士生发表高水平论文或取得其他科研成果。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9．科学研究。专任教师年均科研经费和科研成果转让费不少于 20万，近 5年获省部级

以上科研奖励不少于 1项，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 10项。较大比例在读研究生参与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学术交流。主持召开或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全国学术会议，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

合作项目。学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有一定比例研究生参加国内

外学术交流并获得学校全额资助。

11．支撑条件。本学科应有用于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实验室或研究生创新基地。图书文献

资料、数据库等资源可以满足培养本学科研究生的需求。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完善、生均培

养经费充足、学风建设措施与学术道德制度完善、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机构与管

理人员健全。所在单位应对本学科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


